
 

 

 

2022 年 12 月 

 

致: 所有总监 

 

回复：国际干部候选人的资格和规定 

 

关于国际干部的竞选资格，请注意国际附则有以下规定： 

 

国际附则，第二条，第 2 (a)节 

 

第 2 节。第三副总会长竞选资格要求。 
 

(a) 第三国际副总会长的候选人应： 
 

(1) 是某狮子分会信誉良好的活跃会员： 
 
(2) 已完成或正在履行他/她经由选举或指派而担任的国际理事任期： 

 
(3) 获得他/她所在的区（单区、副区或复合区）年会的背书；前提是，单区或副区的

年会在提出该背书时符合能为国际干部候选人背书的区的最低要求，见国际附则第

八条第 2 节的规定； 
 
(4) 根据上述附则或宪章的规定，获得他/她所在的区（单区、副区或复合区）的背书

证明。如果该候选人当选第三副总会长。上述行動應等同於对其竞选本组织内所有
更高职位的背书证明 

 
 

国际附则, 第二条，第三节 

 
第 3 节。国际理事竞选资格要求。 国际理事候选人应： 
 

(a) 是某个狮子分会信誉良好的活跃会员。 
 

 



 

 

(b)  (1) 已履行完毕或正在履行本组织某正式区的总监的完整或大部分任期；或 
 
    (2) 已履行完毕或正在旅行某临时区的总监或临时总监的完整任期或大部分任期， 

      且该临时区 (1)已获得了上述职务任期，或随后成立了符合规定的二十（20）个
分会或获得了正式区的地位，或 (2)  已成为临时区至少 10 年。 

 

(c)   获得他/她所在的区（单区、副区或复合区）年会的背书。前提是，单区或副区的
年会要有资格为候选人背书，必须在提出背书时满足国际附则第八条第 2 节对区
的最低规定； 

 
(d)   根据上述附则或宪章的规定，获得他/她所在的区（单区、副区或复合区）的背书

证明。 
 
 
国际附则，第九条，第 4 节 

 

第 4 节。总监竞选资格要求。总监候选人应： 
 

(a) 是他/她所在单区或副区内已授证狮子分会的信誉良好的活跃会员。 
 
(b) 获得他/她的狮子分会或他/她的单区多数分会的背书。 
 
(c) 目前担任他/她将竞选总监的区的第一副总监。 
 
(d) 只有在现任第一副总监不参选总监，或在区年会时副总监一职空缺时，任何符合上

述附则或宪章规定的第二副总监竞选要求并正在担任或已担任区内阁干部超过一
（1）年的分会会员，应视为符合本节第(c) 附节的要求。 

 
 

国际附则，第二条，第 4 节 

 

第 4 节。背书和背书证明对候选人的要求 
 

(a) 需要根据上述附则或宪章填补的职位空缺不要求背书或背书证明，除此之外，总监
以外的所有国际干部职位均需要由相应的单区内阁的主席和秘书或副区内阁的主席



 

 

和秘书以及总监议会使用国际总部提供的表格提出候选背书证明。国际理事候选人
的背书证明需要于该候选人参选的国际年会开始前至少六十（60）日提交至国际总
部，第三国际副总会长候选人的背书证明需要至少提前九十（90）日。背书证明可
以经由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提交，但需在发送传真或电子邮件后的三（3）日以内
邮寄要求提供的背书证明文件的原件以供确认。除非背书证明提出并由国际总部确
认收到，否则任何背书均为无效。 

 

任何背书的有效期为获得该背书后的连续三（3）个候选人在此期间有选举资格的
国际年会。在背书有效期间，(i) 不得取消；(ii) 其他背书无效，以及 (iii) 在死亡、无
资格、候选人退出竞选的情况下，原背书决议将失效。在背书有效期间，不要求提
供更多背书证明。所有背书，无论是原件还是其他，均应根据相应单区或复合区宪
章或附则中规定的程序进行，并考虑到宣布竞选国际干部职位的时间和方式。任何
希望在复合区年会获得背书的候选人必须先获得他/她的副区的背书。 

 
(b)  背书证明必须注明竞选的唯一职位，任何候选人均不得竞选他/她的背书证明中所

注明职位以外的任何职位。任何区（单区、副区、复合区）均不得有对国际理事会
理事一（1）个以上职位的一（1）个以上背书。 

 
(c)   国际理事的背书的有效期为连续三（3）个国际年会，只要该候选人有被选举的资

格。如未在初次获得背书时当选，该候选人需要等待三（3）年方可再次寻求背书。
国际第三副总会长的背书的有效期为连续三（3）个国际年会，只要该候选人在最
多连续二（2）个背书期间有被选举的资格。如果该候选人在接下来的背书期间未
能当选，则必须等待三（3）年方可再次寻求背书。 

 

国际附则，第二条，第 5(a)节 

 

第 5 节。代表。 
 

(a)   理事可以从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分会的区（单区、副区或复合区）当选，该当选
理事应被视为从美国的分会中选举的理事之一，或从加拿大的分会中选举的理事
之一，由其本人选择，这一选择需要在他/她根据上述附则或宪章的要求，在该候
选人参加选举的国际年会开幕前至少六十（60）天，提交他/她的背书证明文件的
同时，以书面形式告知国际总会，并将印制于选票上他/她的姓名旁。 

 

 



 

 

我们将这些宪章的要求告知您，以便您能够对贵区（单区、副区和复合区）内任何潜在的

上述职位候选人提出全面的建议。我们尤其希望您注意以下几个要求： 

 

1. 第三国际副总会长或国际理事 -复合区（单区只需要区的背书）中狮子分会的会员必须： 

 

(a) 获得两份背书，一份来自他/她的副区年会，另一份来自他/她的复合区年会。寻求复

合区年会背书的候选人必须先获得他/她的副区的背书。在复合区年会期间召开的副

区“会议”也符合“年会”定义。 

 

(b) 填妥证明表格（见附件）并获得以下签名： 

 

(1) 由他/她所在副区的总监和内阁秘书长签名,证明他/她在其副区的年会上支持候选

人竞选第三副总会长或国际理事。 

 

(2) 由他/她所在复合区的议会主席和秘书长签名证明他/她在其复合区的年会上支持

候选人竞选第三副总会长或国际理事。 

 

(c) 将(b)条规定的证明表格于第三国际副总会长候选人参选之年会开幕的至少九十（90）

天前，国际理事候选人参选之年会开幕的至少六十（60）天前提交至国际总部。 

 

2. 总监 - 必须获得他/她所在分会的背书或他/她所在单区或副区多数分会的背书。 

 

希望您能将上述要求告知贵区内所有可能的候选人，我们将不胜感激。如您对于上述要求

有任何问题，请在方便时随时联络法律司。 

 

敬颂狮祺！ 

 

 
David Kingsbury 

法律总顾问 

 

附件 

 



 

 

抄送：  执行干部 

         理事会成员 

         总监议会议长 

 

 

            


